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贾建

怀，在被关押一年半后，二零二三

年四月七日上午，遭兰州市城关区

法院非法庭审。贾建怀被戴着手

铐、脚镣，蹒跚入庭，在律师辩护

时，才被律师要求解下。法庭没有

宣判。 

贾建怀，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

生，今年 68 岁，甘肃省水利厅工

程地质建设公司退休职工。他年轻

时身体多病，经常头痛，常年卧

床。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贾建怀

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就

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贾建怀

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人，是单

位、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贾建怀

和肖红梅夫妇在阳光小区给住户赠

送大法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

的住户诬告。七月十二日晚，贾建

怀和肖红梅回家时，被埋伏在楼梯

上、下的警察控制，强行非法抄

家。当晚，贾建怀和肖红梅被绑架

到嘉峪关路派出所审讯室，被非法

关押审讯至十三日下午。四天后，

肖红梅被转到榆中县拘留所非法关

押。九天后，贾建怀被转到兰州市

新城拘留所非法关押。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贾

建怀和肖红梅由户口所在地的火车

站派出所检查分别接回，下午，贾

建怀和肖红梅去城关团结新村派出

所要被非法抄去的东西，派出所只

归还了肖红梅的两个手机、贾建怀

的两个手机。 

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贾建怀

接到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马占贤的

电话，以取手机为名，要求他到派

出所，贾建怀再被绑架、非法关押

和构陷。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非

法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以所谓涉嫌“利用×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为名，非法刑事拘

留，关押在兰州市红古区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家

属接到通知，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

局，将贾建怀以涉嫌“利用×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为名非法批

捕，贾建怀被非法关押在位于西果

园的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贾建怀被非法关押在第三看守

所三队。在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中，

狱警不让炼功，贾建怀出现高血压

症状，高压有时在 160～180，被

迫一天吃两次药。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贾

建怀被城关区检察院张丽、白君起

诉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被非法庭审 
此次开庭前，家人为贾建怀聘

请了外地律师。二零二三年四月七

日上午开庭时，贾建怀被戴着手

铐、脚镣，蹒跚进入法庭。而此前

法院哄骗贾建怀让他签字的本地法

律援助律师也在法庭上。 

审判长腾霄琼问贾建怀，是否

要请两个律师（家人请的外地律师

和本地法律援助律师）都为他辩护

时，贾建怀坚定地说：我只要（家

人）请的律师。 

庭审中，城关区检察院检察官

张丽非法起诉贾建怀。贾建怀申述

自己无罪。他说，他们所有指控都

是非法的，并要求法庭对非法起诉

物品当庭质证。他表示，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没有罪。在贾建怀

申诉时，审判长腾霄琼多次打断他

的陈述。（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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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
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
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
轮 大 法 获 得 各 国 政 府 各 类 褒
奖 、 支 持 决 议 案 和 信 函 超 过
5700 项。“真、善、忍”的信
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
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 
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接上页）贾建怀家人委托的

律师要求法庭解下贾建怀被戴的手

铐、脚镣。律师从主观、客观、客

体、对社会无危害四个方面，为贾

建怀做了有理有据的法律辩护。 

律师当庭指出：起诉书中所列

的法轮功宣传品及相关的视听资料

是本人合法财产，不是犯罪证据。

针对公诉人所称“×教及宣传品”

问题，律师做了直接回答：公通字

【2000】39 号，共认定和明确的

邪教组织有十四种，而这十四种邪

教里面没有法轮功。明确法轮功不

是×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

教 ） 。 所 谓 的 鉴 定 与 公 通 字

【2000】39 号是相违背、无效

的，与所谓的 300 条没有任何关联

性，贾建怀没有伤害任何人，对贾

建怀的非法起诉、关押已严重超

期，应立即无罪释放！ 

非法庭审结束后，没有当庭宣

判。 

曾屡遭中共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

功后，贾建怀及家庭成员遭受了中

共残酷迫害，被非法抄家、拘禁勒

索，被非法判刑，在看守所、监狱

被强迫干超强度超时奴工劳动。贾

建怀被非法关押期间，天天都被暴

力转化谎言强迫洗脑，侮辱人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深

夜，贾建怀和妻子被兰州火车站派

出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到

二十二日天亮，用警车押送到兰州

市伏龙坪小学校关押在学校教室。

此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

会、派出所等机构经常派人骚扰。

单位负责人配合 610 将他调离财务

科岗位。 

1.遭兰州市公安局酷刑逼供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早上

10 点多，贾建怀接到财务科负责

人电话，到单位财务科办事，一进

财务科办公室，就遭到兰州市公安

局 26 处魏东等人绑架。警察从贾

建怀身上搜去住宅门的钥匙，到住

宅非法搜查，把家里翻了个底朝

天，抢劫掠走笔记本电脑等。 

贾建怀被劫持到兰州市公安局

非法审讯逼供，魏东等人将贾建怀

固定在特制的铁椅子上，与此椅子

连在一起的小桌上，有两个固定的

象手铐似能松能紧的刑具，将贾建

怀两手腕分别套在这样的刑具里，

随后拧紧螺丝。只见贾建怀的两手

发紫，汗毛孔都渗出了血。 

这还不罢休，把贾建怀戴上脚

镣的双腿朝身体右侧挂起来，把固

定双手的刑具转向左侧，上半身都

随刑具转向左侧，再用手铐卡住，

将整个人被拧成麻花形状似的。这

时贾建怀身体已经痛苦得浑身大汗

淋漓。魏东拿过一个纸杯说，等汗

流满这个纸杯，再放下他。 

在这样残忍的酷刑下，贾建怀

身体承受到了极限，开始呕吐，他

们用了好长时间才把卡住的手铐打

开，吊的脚镣放下，把手铐上的螺

丝松了松，这样在铁椅上，贾建怀

熬了近三十个小时的刑讯逼供后，

于第二天下午五点多，贾建怀被非

法关押到兰州市第二看守所。 

2.在兰州市第二看守所遭非人

折磨 

在兰州市第二看守所，贾建怀

遭受了非人的迫害折磨，早上六点

起床到晚上九点以前强迫干奴工，

完不成规定的活儿，就遭受犯人的

暴打。贾建怀的上牙被打掉了三

颗，吃饭非常困难。他的身上被打

的青一块紫一块，警察还不让吃

饭，他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身体

状况极差。 

此后，贾建怀被法院非法判刑

三年，二零零六年六月从兰州市第

二看守所转到兰州监狱继续迫害。 

3.在兰州监狱遭超体力奴工迫

害 

在兰州监狱入监队狱警对已身

体状况极差的贾建怀强迫干超强度

奴工活，最脏、最重、最苦、最累

的活强迫炼法轮功的人干，五十多

岁的贾建怀每天都要扛着装满大蒜

的纤维袋往五、六层高的楼上多次

搬运，速度慢，就挨牢头打骂。剥

大蒜剥的他两手溃烂。牢室倒马桶

的活儿专叫他干。 

后来，贾建怀被迫害得路也走

不动，咳嗽又非常厉害，胸腔严重

积水。就这样，监狱为了加强迫

害，又把贾建怀转到七监区，强迫

他看诬陷法轮功的造谣谎言电视，

侮辱人格，长期洗脑。 

贾建怀身体在支持不住的情况

下，被送兰州市劳改医院住院，诊

断结果是结核性胸膜炎、腹水、乙

型肝炎等，住院一月多，被要求出

院。监狱仍不放手迫害，继续强迫

洗脑，他被迫带病干手工操作织地

毯的奴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贾建

怀出狱。贾建怀多次找单位相关人

员，他们推托不给他安排工作，二

零零五年六月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社保基金被停缴，最后只缴本人二

零一零年以后社保基金。为了生

活，贾建怀只有外出打工度日。就

这样，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社区

经常以回访为借口监视他们。 

贾建怀和妻子被非法关押期

间，上大学的孩子无人提供经济支

持，给孩子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困

难，心理上也造成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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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